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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88)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

樓東俊安資源（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
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5 2,233,316	 �,559,575
銷售成本 6 (1,786,160	) (�,776,0�4 )    

毛利  447,156	 783,55�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33,156	 �8,�69
銷售及分銷成本  (69,279	) (�3�,566 )
行政費用  (129,108	) (87,��3 )
其他經營費用  (20,521	) (�6,4�0 )
融資成本  (67,736	) (75,703 )    

除稅前溢利 6 193,668	 49�,0�8
所得稅費用 7 (46,260	) (�8�,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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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溢利  147,408	 309,3�8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32,605	 ��7,434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32,605	 ��7,434    

本年度全面收入總額  180,013	 436,75�    

溢利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138,478	 �9�,�5�
 非控股權益  8,930	 �8,�66    

  147,408	 309,3�8    

全面收入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168,562	 4��,�79
 非控股權益  11,451	 �4,573    

  180,013	 436,75�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8   （經重列）

 基本  0.06港元	 0.�3港元    

 攤薄  0.06港元	 0.�3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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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387,110	 �,449,500
投資物業  10,716	 8,75�
預付土地款  36,479	 37,��3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4,628	 �4,39�
可供出售投資  11,611	 ��,500
商譽  330,083  330,083
其他長期資產  1,002,544	 463,�03
遞延稅項資產  11,092  7,39�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174,633	 �7�,49�    

非流動資產總值  3,988,896	 3,504,435    

流動資產
存貨  201,467	 3��,579
預付土地款  984	 963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9 684,871		 �5�,86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669,097  67�,�79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權投資  1,244  �,�3�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41,330	 4�,459
已抵押存款  983,149	 �,075,58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2,395	 ��,337    

流動資產總值  2,614,537	 �,379,3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0 865,483	 66�,647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支出  204,399	 �9�,934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有抵押  1,093,815	 640,876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20,610	 �80,974
應付稅項  162,098	 �96,485    

流動負債總值  2,346,405	 �,87�,9�6    

流動資產淨值  268,132		 507,38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257,028	 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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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續）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有抵押  2,463		 38,743
關連公司之貸款  225,533		 �37,765
承兌票據  28,682		 44,445
遞延稅項負債  60,169		 53,344    

非流動負債總值  316,847		 �74,�97    

資產淨值  3,940,181		 3,737,5�3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 23,892		 �9,4��
匯兌波動儲備  219,602		 �89,5�8
儲備  3,523,412		 3,366,770    

  3,766,906		 3,575,699

非控股權益  173,275		 �6�,8�4    

權益總額  3,940,181		 3,73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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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樓東俊安資源（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百慕達一
九八一年公司法（經修訂）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自一九九四年
一月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位於Clarendon House, �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Bermuda，其
香港之主要經營地點位於香港銅鑼灣禮頓道�03號力寶禮頓中心��樓B室。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於本年度，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煤炭加工、焦炭與煤炭相關
化工產品生產及供電。

2.	 編製基準

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
則」）及詮釋），並按照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此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此等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投資物業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權投資以公平
值計量。除另有說明外，該等財務報表乃以港元呈列及所有價值均調整至最接近之千位。

3.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a)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本集團就本年度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下列本集團適用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轉讓
  金融資產之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所得稅－遞延稅項：
  收回相關資產之修訂本

採納該等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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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於該等財務報表提前採納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於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中，以下準則預期生效後將與本集團財
務報表有關：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抵銷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共同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  第��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過渡指引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  第��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  （二零一一年）－投資實體之修訂本3

 （二零一一年）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公平值之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財務報表之呈列－其他全面
  收入項目之呈列之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二零一一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3�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號金融工具：呈列－抵銷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修訂本3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頒佈之若干香港財務報告
 之年度改進   準則之修訂本�

�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正在評估首次採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迄今，本集
團認為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大可能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
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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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分類資料

本集團僅於單一業務分類（即在中國進行煤炭加工、生產工業用焦炭及煤化工產品以及供應
電力）營運。因此，根據業務分類並無可呈報分類之其他披露。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經營業務。超過90%之本集團收入來自中國且超過90%之本集團資產位
於中國。因此，並無披露其他地區資料。

收入約734,05�,000港元（二零一一年：�,��8,369,000港元）來自向單一客戶之銷售。

5.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即本集團的營業額，指年內售出貨品之開票淨額（扣減退貨及貿易折扣以及提供服務
之價值）。

年內確認之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銷售貨品  2,233,316		 �,559,575    

其他收入
 租金收入  123  ���
 銀行利息收入  18,830		 ��,7��
 政府補貼*  9,469	 4,47�
 雜項收入  1,297		 ��9    

  29,719		 �6,543    

收益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  1,965	 �,45�
 匯兌收益  1,472		 –
 其他  –		 �74    

  3,437		 �,7�6    

其他收入及收益  33,156		 �8,�69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總額  2,266,472		 �,577,844    

* 本集團因在中國供應電力及供熱收到政府補貼。該等補貼並無尚未達成的條件或或然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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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經扣除下列各項釐定：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之成本*  1,786,160		 �,776,0�4
經營租約項下之最低租約付款：
 土地及樓宇  214		 370
核數師酬金  660	 6�0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及津貼  43,818		 37,�39
 －退休福利成本  3,298		 4,094
折舊  114,206		 �0�,335
預付土地款攤銷  984		 96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14,740  –    

* 已售存貨之成本包括員工成本及折舊分別約3�,765,000港元（二零一一年：��,7�5,000
港元）及�00,3�9,000港元（二零一一年：95,597,000港元），該等金額亦計入上文分別披
露的各自相關總額內。

7.	 所得稅

由於年內本集團於香港並無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二零一一年：無），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
計提撥備。於中國之應課稅溢利稅項已根據有關之現行法例、註釋及慣例按於當地經營業
務之附屬公司適用之稅率計算。

年內所得稅費用之主要部份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本年－香港
  本年度支出 –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58
 本年－中國 43,347	 �7�,955
 遞延稅項 2,913  9,687    

本年度稅項支出總額 46,260		 �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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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54,374,000股（二零一一年（經重列）：�,�93,997,000股，經調整以反映二零一二年紅股配
發（假設已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發行約388,�0�,780股股份））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計算。計算時使用之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為年內已發行之普通股數目（與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時所使用者相同），而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乃假設所有攤薄潛在普通股視作行使或兌換為普通股而已按零代價發行。

年內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計算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138,478		 �9�,�5�    

	 股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股		 千股
    （經重列）

股份
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354,374	 �,905,794
因已發行的紅股重列  –	 388,�03    

  2,354,374	 �,�93,997

攤薄影響－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購股權  –	 5�4    

	 	 2,354,374	 �,�94,5��    

由於可合理預期購股權持有人概不會於每股市價低於購股權每股行使價時行使購股權，故
並無按購股權影響對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呈列之每股基本盈利作出調
整。故年內並無產生攤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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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595,854	 ��3,838
應收票據  118,868	 68,593
減：減值  (29,851	)	 (�9,565 )    

  684,871	 �5�,866    

除新客戶一般須預付款項外，本集團與客戶之貿易條款主要為信貸方式。信貸期一般為一
個月，最長延至三個月。各客戶均設有最高信貸限額。本集團致力對未償還之應收賬款進
行嚴格控制，並設有信貸管理部門以減低信貸風險。逾期結餘由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本
集團之客戶集中於製鋼行業。應收貿易賬款乃不計息。

應收貿易賬款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  191,701	 �6�,955
3�至60天  26,064	 �7,635
6�至90天  267,545	 650
9�至365天  81,928	 �7,3�0
超過一年  28,616  5,�88    

  595,854	 ��3,838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之變動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29,565		 �8,�5�
匯兌調整  286		 �,3�3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29,851		 �9,565    

以上應收貿易賬款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減值撥備與賬面值�9,85�,000港元（二零
一一年：35,�7�,000港元）之個別減值應收貿易賬款有關。

該等個別減值應收貿易賬款涉及陷入財困之客戶，並預計只能追回一部份有關應收賬款。
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加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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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視作已予減值之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無逾期亦無減值  300,988	 �6�,955
逾期不足一個月  5,953	 �96
逾期一至三個月  197,790	 –
逾期三至十二個月  58,276		 ��,0��
逾期一年  2,996	 –    

  566,003		 �84,�73    

無逾期亦無減值之應收賬款與近期沒有拖欠還款的眾多分散客戶有關。

已逾期但未減值之應收賬款與眾多獨立客戶有關，該等客戶在本集團有良好的信貸記錄。
根據過往經驗，本公司董事（「董事」）認為，對該等結餘毋須作出減值撥備，因為信貸質量
並無重大變動，及╱或有關結餘仍被認為可全數收回。

10.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119,173	 �47,936
應付票據  746,310	 5�3,7��    

  865,483		 66�,647    

應付貿易賬款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  29,568		 75,508
3�至60天  15,684		 �0,554
6�至90天  12,686	 8,07�
9�至365天  37,895	 9,673
超過一年  23,340		 44,��9    

  119,173		 �47,936    

應付貿易賬款並不計息，一般於90日信貸期內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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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0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港元之普通股  2,000,000		 �,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389,���,370股（二零一一年：�,94�,0�9,590股）
  每股面值0.0�港元之普通股  23,892		 �9,4��    

年內，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變動如下：

(a)	 紅股配發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董事會建議按每�0股現有股份可獲發�股紅股之基準向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八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發行紅股（「紅股配發」）。股東於
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批准紅股配發，且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
十九日合共已發行388,�0�,780股紅股，因此，本集團自實繳盈餘賬確認已發行股本
3,88�,000港元。

(b)	 配售新股份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一日，本公司與一家配售代理（獨立第三方）訂立配售協議，據
此，配售代理同意按盡力基準以配售價每股配售股份0.38港元配售最多60,000,000股
新股份予不少於六名承配人（該等承配人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
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之第三方）。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一日完成配售後，共發行
60,000,000股新股份。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約��,540,000港元將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
金。有關配售之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八月一日
之公佈披露。

12.	 報告期後事項

報告期後發生之重大事項如下：

(i)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九日，山西樓東俊安煤氣化有限公司（「山西樓東」）與獨立第三方
山西紅溝煤化工有限公司（「山西紅溝」）訂立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據此，訂約
雙方建議成立合營公司，其中，山西樓東將向合營公司投資人民幣��,000,000元（相當
於約�5,000,000港元），從而持有合營公司60%股權。山西紅溝將向合營公司投資人民
幣8,000,000元（相當於約�0,000,000港元），從而持有合營公司40%股權。訂立諒解備
忘錄並不構成訂約雙方之具法律約束力的責任。成立合營公司須待山西樓東與山西紅
溝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十八日或之前訂立正式合營公司協議後，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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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九日，山西樓東與田家溝村民委員會訂立租賃協議（「租賃協議
一」），以租賃位於中國的土地，期限由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起至二零四三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租金為每年約人民幣�,000,000元（相當於約�,500,000港元）（「建議開發
一」）。租金須每年預付。根據租賃協議一之條款，山西樓東須支付按金合共人民幣
380,000,000元（相當於約475,000,000港元），作為居民搬遷之賠償款。田家溝村居民搬
遷之賠償款及費用將從按金中扣除，而餘額將退還予山西樓東。倘訂約方同意於租賃
協議有效期第一年內終止上述租賃協議，則按金須全數退還予山西樓東。

iii)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九日，山西樓東與大孝堡村民委員會訂立租賃協議（「租賃協議
二」），以租賃位於中國的土地，期限由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起至二零四三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租金為每年約人民幣��5,000元（相當於約�8�,�50港元）（「建議開發二」）。租
賃協議二有效期內之租金合共約為人民幣6,750,000元（相當於約8,440,000港元）應一次
性預付。根據租賃協議二之條款，山西樓東須支付按金合共人民幣50,000,000元（相當
於約6�,500,000港元），作為居民搬遷之賠償款。大孝堡村居民搬遷之賠償款及費用將
從按金中扣除，而餘額將退還予山西樓東。倘訂約方同意於租賃協議有效期第一年內
終止上述租賃協議，則按金須全數退還予山西樓東。

上述事項之進一步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九日之公佈內披露。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業務收入約�,�33,3�6,000港元（二零
一一年：約�,559,575,000港元），較上一年減少��.75%。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38,478,000港
元，而於二零一一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9�,�5�,000港元。溢利下跌主要由於全
球經濟放緩及中國國內市場不溫不火導致銷量減少、冶金焦炭售價下降及主要原材料焦
煤價格上漲所致。



- �4 -

業務回顧

於二零一二年，中國焦炭行業進入寒冬時期。受中國過往年度產能過度膨脹，及下遊行
業需求疲軟所影響，焦炭售價自年初起逐漸下跌，並於二零一二年第三季度跌至最低
點。年內焦炭銷售總噸數約為�,�88,000噸，較上一年略減少6%。加上焦煤供應成本相對
較高，逐漸蠶食了本集團之利潤率。因此，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毛利由二零一一年之約783,55�,000港元降至約447,�56,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權益總額由二零一一年之約3,737,5�3,000港
元增加至約3,940,�8�,000港元，增幅約達5.4�%，而負債比率維持在�5%（二零一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9%）之穩健水平。

本集團二零一二年之應收賬款週轉期為77天，二零一一年則為44天。為與若干主要客戶
保持長期業務關係，本公司已放寬資信良好之客戶之信貸期，以便其於經濟不景氣及鋼
鐵行業下游需求疲軟時渡過經濟週期。本集團管理層對其客戶採取審慎之信貸政策，密
切監察其還款情況及持續檢討其信貸期。倘還款出現任何不正常情況，授予應收賬款之
信貸期將會相應調整。倘應收賬款結餘成為呆賬，本集團將作出適當之呆壞賬撥備。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董事會建議紅股配發以回饋股東一直以來之支持。股東於二零一二
年五月三十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一二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紅股配發，合共
388,�0�,780股紅股已獲發行。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本公司完成配售60,000,000股本公司新股份並籌集所得款項淨額約
��,540,000港元，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展望及業務策略

在新一屆政府的領導下，中國於二零一三年進入重要時期，經濟增長將成為新一屆領導
的主要關注點。於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新一屆領導層成員闡述
了未來增長領域，其中包括：i)城鎮化；ii)農業現代化；iii)工業技術及信息技術升級及
iv)環境保護。為以城鎮化促進經濟增長，自二零一二年九月起，中國政府發起並批准多
個城鄉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項目。該等投資項目可能將於二零一三年獲得增長動力，勢必
將擴大能源及原材料（包括煤炭、鋼鐵、水泥及電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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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於煤炭及焦煤行業建立完整之價值鏈，縱向整合焦煤及煤化工產品的採礦、製造、運
輸及分銷業務，本公司堅持併購上游煤炭及焦炭業務，以及下游化工、清潔能源及物流
項目，以進一步改善生產鏈及把握新期間之機遇。本公司正在著手收購山西臨縣泰業煤
礦有限責任公司之30%股權，此項煤礦收購標誌著本集團實現其成為中國煤焦一體化企
業目標之重要里程碑。本集團將物色合適項目以把握機遇擴大其煤礦業務。

由於煤炭及焦炭為山西省兩大經濟支柱，為保持經濟長期健康發展，山西省政府於成功
施行煤礦行業整合方案後，制定一項整合焦炭行業之政策。該政策旨在透過淘汰焦化產
能少於�,000,000噸及技術落後之企業，整合產能過剩之焦炭行業。為遵守省政府有關焦
炭廠之整合方案，本公司主要附屬公司山西樓東（現時為該地區最大焦炭生產商之一擁有
批准焦化產能每年�,�00,000噸）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九日與另一本地合夥人訂立諒解備忘
錄，成立合營公司開發年產能達�,�00,000噸之新技術焦炭廠。為此，本公司立志實現我
們於可預見未來成為中國領先的煤炭及焦炭綜合實體之一的目標。因此，本公司對未來
發展一直持審慎樂觀態度。

另一方面，儘管業務形勢充滿挑戰，卻為本公司提供擴大市場份額之機會。經濟不景氣
時，市場上之弱者將被淘汰。因此，透過富有經驗之管理層及作為中國煤炭及焦炭生產
大省山西省之頂級焦炭企業之一，本公司定能將此次挑戰化為機遇以保持增長。

資本架構、流通資金、財務資源及債務到期情況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銀行借貸為�,096,�78,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679,6�9,000港元），增加4�6,659,000港元。本集團為數�,096,�78,000港元之銀行借貸之到
期情況如下：�,093,8�5,000港元須於一年內償還及�,463,000港元須於第二年償還。

本集團為數�,096,�78,000港元之銀行借貸總額中，99%以人民幣（「人民幣」）計值並以固
定利率計息，另有�%以港元（「港元」）計值並以浮動利率計息。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
為3�,395,000港元，其中69%以人民幣計值，�%以美元計值及�9%以港元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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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政策

本集團採取審慎之庫務政策。本集團不斷為其客戶之財政狀況進行信貸評估，致力減低
所承擔之信貸風險。為管理流動資金風險，董事會密切監察本集團之流動資金狀況，以
確保本集團之資產、負債及承擔之流動資金架構能符合其資金要求。

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事項

於回顧年度，並無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事項。

僱員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僱員總人數約為�,4�0人（二零一一年：�,450
人）。除基本薪酬外，本集團參照其表現及員工個別表現，或會向合資格僱員發放酌情
花紅。本集團亦採納購股權計劃，以獎勵及酬謝對本集團營運取得成就作出貢獻之合
資格參與者。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該計劃授出且尚未行使之購股權有
4,486,�45份（乃於年內發行紅股後作出調整）（二零一一年：3,85�,0�4份）。

集團資產押記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抵押銀行存款約983,�49,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075,586,000港元）及一項賬面值約�4,7�5,000港元（二零一一年：�5,048,000港元）之物業
作為抵押品，以取得本集團之銀行信貸。

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負債比率（即淨債務除以總資本加淨債務之比
率）約為�5%（二零一一年：�9%）。淨債務為本集團之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應付關連人
士款項之非即期部份及本票之總額，減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總資本指本公司總
權益。

匯率波動風險及任何相關對沖

本集團之呈報貨幣以港元計值。本集團之貨幣資產、貸款及交易主要以人民幣、美元及
港元計值。鑒於本集團之資產主要位於中國，而收益乃以人民幣計值，故本集團承擔人
民幣之淨匯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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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任何衍生金融工具或對沖工具。本集團將持續觀察經濟情況及其外匯風險，
並於日後有需要時考慮採取適當之對沖措施。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一年：無）。

核數師之工作範疇

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初步業績公佈之數據，經本集團核數
師天健德揚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天健德揚」）同意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載金額一致。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核數準
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確證委聘準則，天健德揚就此履行的工作並不構成確證委
聘，因此，天健德揚並無就初步公佈提供確證。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一一年：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
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聯交所已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前守則」）作出各項修訂，並將
其更名為企業管治守則（「新守則」）。新守則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生效。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一直遵守前
守則所載之所有守則條文，且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
間一直遵守新守則所載之所有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情況除外：–

守則條文A.2.7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董事長（「董事長」）在執行董事避席之
情況下，與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於中國舉行會議。由於董事長於中國行程安排緊湊，且
會議並無提前安排，其他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並未參加會議。然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可
於任何在其認為需要時要求董事長在執行董事避席之情況下舉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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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A.4.1

根據守則條文A.4.�，非執行董事應有指定任期，並須膺選連任。本公司各現有獨立非執
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然而，全體董事須遵守公司細則之退任條文，當中規定三分之一
之在任董事須輪席告退，且各董事須至少每三年退任一次。

守則條文A.6.7及E.1.2

根據守則條文A.6.7，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並對股東之意見
有公正之了解。獨立非執行董事高文平先生、李小龍先生及蔡素玉女士均不在香港，故
無法出席二零一二年股東週年大會。

董事長因有其他要務須處理，無法出席二零一二年股東週年大會。然而，執行董事吳子
科先生主持二零一二年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之當時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審
核委員會」）主席以及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成員郭文
韜先生出席二零一二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回答本公司股東提問。核數師天健德揚
亦出席二零一二年股東週年大會。

董事會及董事委員會變動

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一日，郭文韜先生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審核委員會主席、提名
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而梁遠榮先生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審核委員會主
席、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0內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而全體董事亦
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均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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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全年業績

審核委員會目前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梁遠榮先生（主席）、李小龍先生、蔡素玉女
士及高文平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及本集團核數師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
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承董事會命
樓東俊安資源（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
蔡穗新

香港，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即蔡穗新先生、趙成書先生、柳宇先生、 
吳子科先生與李曉娟女士；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李小龍先生、蔡素玉女士、 
高文平先生及梁遠榮先生。


